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5 年4 月28日
    府行救字第1140282270號
訴 願 人：OO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市OO區OO路OO號                              
代 表 人：林OO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0月30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28281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4年10月15日上午9時10分於南投市OO路0段000巷0之00號前攔查訴願人公司所有載運由OO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建案（OO建設25戶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產生之土木及建築廢棄物混合物之車輛（車牌：OOO-Y9），因駕駛員黃OO無法提出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遂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9條第2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4款及附表四規定，裁處新台幣6萬元，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第8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2小時。訴願人不服，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本案訴願人陳稱，其經處分機關攔查之公司所有車輛（車牌：
000-Y9）僅是提前到達建案現場停放路邊等待而已，尚未完成廢棄物裝載，自無廢棄物清除車輛之隨車資料，需待清運裝載後，始能取得廢棄物清除隨車證明文件；又原處分機關於本案裁處前未予受處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規定，請求撤銷原處分云云。
2、 惟為確保廢棄物或剩餘土石方有合法來源和去處，落實「廢棄
物清理法」的追蹤管理，防止非法棄置、保障環境安全，讓主管機關能隨時稽查，查核廢棄物從產生源到處理過程的合法性與流向，保障環境與民眾健康。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執行機關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場所或攔查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檢查、採樣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情形，並命其提供相關資料；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以供檢查。」、第49條第2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二、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又該條所定廢棄物產生源證明文件係指於環境部所定網路傳輸申報系統（網址：http：//waste.moenv.gov.tw）以智慧型行動裝置呈現之遞送三聯單、廢棄物產生源隨車證明文件；所稱處理地點證明文件，為廢棄物產生源與處理者所簽訂之合約文件影本。處理者為執行機關者，得為其所出具之同意書理處理文件影本（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循環利字第1146106385號函暨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9條參照）。另依「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公告事項二（四）1及五之規定，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申報清運廢棄物之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及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等資料，並列印一式三份遞送三聯單。遞送三聯單經清除者簽收後，一份由事業自行存查，另兩份應隨同廢棄物由清除者於二日內送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簽收，清除者保存一份，由廢棄物處理、再利用或輸出者存查一份。是以依據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規定，有關廢棄物清除處理流程，應由事業於前開環境部所定網路傳輸申報系統填報相關資訊後列印遞送三聯單，於出廠時交由清除者隨車持有供檢查，由事業方、清除者、再利用者依序簽收確認，以達廢棄物清理法落實廢棄物源頭追溯與管理之效。合先敘明。
3、 卷查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間、地點查獲訴願人公司所屬由司機黃OO駕駛清運車輛（車號：000-Y9）載運廢棄物（廢棄物代碼D-0599），未隨車持有載明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以供檢查，且依原處分機關稽查工作紀錄及當日9時27分攔查時車斗影像資料所示，當時清運車輛已裝載整車廢棄物，並非訴願人所稱僅是車輛提前到達建案現場停放路邊等待而已，是訴願人違規事證足堪認定；本案訴願人雖於提出訴願書時並附編號M33B130611400001號遞送三聯單之第一聯，然此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廢字第1010050641號函釋「清除者未隨車持有廢棄物來源證明文件，於執行機關查核時，雖於事後補送產生源及去向證明資料，仍屬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9條第1項之規定，應依同法第49條裁罰。」；又本案原處分機關所為罰鍰及環境講習處分概屬行政罰法規制範圍（行政罰法第1條、第2條第4款參照），從而原處分機關於攔查訴願人公司系爭清除車輛當下，以其未攜帶產生源等證明文件資料事證明確並經車輛駕駛黃OO於稽查工作紀錄簽名確認無訛，逕依行政罰法第42條第6款規定，以裁處所根據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本諸行政效率與公益考量，未予訴願人陳述意見機會逕予處分，尚無違誤。是訴願人訴願書所辯均無可採，原處分機關依前揭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規定所為本案裁處，洵屬有據。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華民國１１５年４月２８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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